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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职业大学通知 
 

通知〔2021〕55号 

 

 

关于下达 2021 年度预算经费控制指标的通知  
 

各学院（部）,各部门： 

2021年度校内预算已经 2021年 3月 18日第 6次党委会审议

通过，现予以下达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围绕中心任务，合理分配财力 

本年度预算继续坚持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”的总要求和“统

筹兼顾、保证重点、勤俭节约”的总原则，围绕 2021年学校工作

要点，实施“质量文化重点建设年”工程，优先保证重大、重点

任务和工作所需经费，推动学校内涵建设、增强发展竞争力。 

根据《苏州市职业大学预算管理办法》（苏职大政〔2019〕74

号）的相关规定，学校按照“事权财权相匹配、责权利相统一”

的原则，对于下达到归口职能部门的项目经费，今年继续经职能

部门审核后，二次下达到申报项目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。 

二、严格预算执行，强化预算约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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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必须严格按照《苏州市职业大学预算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苏州市职业大学财务报销管理办法》、《苏州市

职业大学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财务管理规定，结合本

部门年度工作目标，严格预算执行，保证预算执行进度。 

根据苏州市大数据局的要求：本单位凡是联网的软件运维服

务费均由单位信息部门统一扎口管理。今年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

上述软件运维服务费仍按原经费渠道下达，但使用时需先经信息

中心备案。 

三、加强预算绩效监控，及时开展绩效自评价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要坚持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，在项目实

施过程中融入绩效管理；项目完成后应及时、如实开展自评价，

按时完成绩效自评价报告。 

四、完善内部控制，强化经济责任 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要按照学校有关内部控制建设相关规定，

加强本部门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，要建立健

全各类经济活动的经济责任机制。各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主要负责

人是第一经济责任人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应认真落实预算主体

责任，严格按预算项目和金额使用预算资金，对本部门经费使用

过程中的真实性、合法合规性及效益性承担经济责任。 

五、预算执行时间 

根据财政预算有关规定，当年下达的日常预算经费需在当年

完成；国家、省、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需在规定时间执行完成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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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完成的将按财政有关规定清算并上交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苏州市职业大学     

2021年 3月 2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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